
1

乌职院党发〔2025〕32 号

关于印发《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党委审计

委员会工作规则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、系（部、分校）、处（室）：

现将《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党委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结合工作实际贯彻执行。

中共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25 年 7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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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党委审计委员会

工作规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，健全学院党委对审计工

作的领导机制，依据《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》（审

计署令第 11 号）《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（教育部令

第 47 号）《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加强内

部审计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内审委发〔2022〕3 号）等相关规

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《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党委审计委员

会工作规则》（讨论稿）。

第二条 审计委员会是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，管理内部

审计工作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三条 审计委员会由学院党委书记任主任，院长、党

委副书记任副主任，分管财物处、国资处的副院长、纪委书

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任委员。

第四条 相关部门包括：党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人事部、

纪委办公室、计划财务处、国资处、审计处。

第五条 审计委员办公室设在审计处，审计处处长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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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工作职责

第六条 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职责：

1.贯彻落实中央、自治区和主管部门关于审计工作的方

针政策和部署；

2.审议审计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、规章制度和规范

性文件、重大项目审计报告；

3.听取审计工作进展情况，研究讨论审计发现的重大问

题及处理意见，推动审计结果运用和审计整改；

4.研究解决审计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为审计工作

提供有力指导和保障；

5.加强审计队伍建设，完善审计人员考核评价制度和专

业技术岗位评聘制度，提高审计工作质量。

6.审议审计工作其他重要事项。

第七条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职责：

1.负责日常事务工作；

2.负责会议的提请审议事项及准备工作，整理会议纪要；

3.督办审计委员会决定的有关事项；

4.完成审计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八条 审计委员会各委员单位工作职责：

1.落实审计委员会的决议和决定；

2.根据信访举报、巡视巡察和日常工作等情况，提出审

计对象的建议；

3.对审计移交的疑点问题或线索，依规依纪进行检查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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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反馈结果；

4.加强审计结果运用，及时研究审计发现的典型性、普

遍性和倾向性问题，并将其作为采取有关措施、完善有关制

度的参考依据；

5.对审计提请协助的事项给予配合与支持，完成审计委

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四章 议事规则

第九条 审计委员会实行集体讨论重大问题制度，每年

至少召开 2 次全体会议。可根据审计项目的进展阶段，不定

期召开工作会议听取汇报研究事项。

第十条 审计委员会工作会议由主任召集，主任或其委

托的副主任主持，副主任、委员出席。可根据会议议题请其

他院领导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，列席会议人员由主任或

其委托的副主任确定。

第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工作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成员到

会方可召开，成员因故不能出席时，须在会前向主任请假。

决定重要事项，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，赞成人数超

过应到会人数半数为通过。

第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应当形成会议纪要，纪要按照程

序征求意见，经审计委员会主任签批后发布。

第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实行会议决策事项督办制度，会

议决议由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督办、跟踪。

第十四条 院属各单位涉及审计的重大事项和相关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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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通过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。

第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对审计事项中需要保密或暂

未解密的信息，承担保密责任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则由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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